國　私　有　不　動　產　交　換　方　案

受理機關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　　區分署

一、辦理交換之不動產標示：

土地：

	
	縣

市
	鄉鎮市區
	段
	小段
	地號
	使用分區或

編定使用種類
	面積（ｍ２）
	權利範圍
	擬交換面積

（ｍ２）

	私

有

地
	
	
	
	
	
	
	
	
	

	國

有

地
	
	
	
	
	
	
	
	
	


建物：

	
	縣

市
	鄉鎮市區
	段
	小段
	建號
	建物門牌
	面積（ｍ２）
	權利範圍
	房屋課稅現值

（元）

	私

有

建物
	
	
	
	
	
	
	
	
	

	國

有

建物
	
	
	
	
	
	
	
	
	


二、交換之私有不動產使用現況及地上物、他項權利之處理方式：

　　地上物現況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□未出租、出借及被占用

□無地上物；□有地上物，其所有權人同意贈與國有

□未設定他項權利；□已設定他項權利，他項權利人同意於辦理交換登記時，同時塗銷原設定之他項權利

三、申請交換前後情形（附位置及地籍圖說）：

四、交換目的：

五、□交換價值不等時，同意分割後辦理交換

　　□交換價值不等時，不同意辦理交換
	
	姓名
	統一編號
	出生年月日
	地址
	電話
	蓋章

	申請人
	
	
	
	
	
	

	法定代理人
	
	
	
	
	

	代理人
	
	
	
	
	
	


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